中 国 矿 业 大 学
 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Ⅱ、Ⅲ类立项合同书
资助合同书编号：
甲方：中国矿业大学教务部    

乙方：

    经审核，甲方确认乙方项目符合“中国矿业大学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Ⅱ、Ⅲ类项目”的立项要求，决定确立其为2014年中国矿业大学实验室开放基金的立项项目，并划拨适当经费给予资助。根据《中国矿业大学实验室开放基金管理办法》（修订版），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
二、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姓名
	单位
	联系电话

	
	
	
	

	参与学生
	姓名
	学院、专业、班级

	
	
	

	
	
	

	
	
	

	
	
	

	
	
	

	指导教师
	姓名
	单位、职称
	联系电话

	
	
	
	

	项目主要内容及项目预期成果
	

	经费预算明细
	

	项目完成时间
	


三、甲方权利及义务
1、向乙方提供该项目研究经费     万元。
2、指定实验室管理办公室了解监督项目执行情况，积极支持帮助项目的开展。
3、负责报账的审核工作。

4、监督立项项目的实施和结题验收。    
四、 乙方权利及义务
    1、认真执行项目规定内容；严格遵守学校的各项规定，接受甲方的组织及监督。 
    2、严格按照项目的结题时间把握项目的研究进度，按期保质提交结题申请、项目总结报告和经费决算报表等材料，并附必要的科研成果。
    3、项目的管理和经费使用严格按照《中国矿业大学实验室开放基金管理办法》执行。
4、在资金的使用中，保证专款专用，不挪用、占用项目经费；本着勤俭节约的原则使用资金，保证全部资金的有效投入。
    5、保证按照项目研究实际发生的费用和可开支范围进行报账，不以任何方式谋取私利。
6、如有其他经费来源，及时把相应材料上报甲方，决不隐瞒。
7、项目研究形成的核心论文需以“中国矿业大学”为第一单位，并注明项目资助编号；项目研究申请的发明专利需以“中国矿业大学”为专利权人；项目研究形成的知识产权和设备资产归学校所有。

8、重大问题或原则性问题先向甲方相应负责人咨询并提前向甲方提出申请。
五、违约责任
    1、因乙方在实施项目过程中挪用、占用项目经费造成损失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将已领款项交回，在校内进行通报批评，并取消乙方的申报经费。
    2、乙方不能顺利完成项目或无法上交项目总结材料或隐瞒其他经费来源，甲方有权中止对该项目的经费支持，并取消该立项。
    3、乙方在重大问题上擅自决定所犯错误，甲方不承担相应责任。
    4、乙方在项目研究过程中若超出预算，甲方将不负责超出资助额度范围的经费。
    5、乙方在活动过程中如果不配合甲方向甲方反馈项目信息，甲方将中止其经费支持。
六、其他
    1、其他未尽事宜的解释权归甲方所有。
    2、本协议一式两份，由甲乙双方各持一份。

甲方代表签名：      （盖章）             乙方代表签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中国矿业大学教务部
